
二 零 一 五 年 三 月 十 日  
討 論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收 費 調 整 建 議  
 
目 的  
 
 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建 議 調 整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漁 護 署 ） 所 提 供

服 務 的 1 4 0 項 法 定 收 費 項 目 徵 詢 委 員 意 見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根 據 “ 用 者 自 付 ” 原 則 ， 把 各 項 政 府 服 務 的

收 費 水 平 大 致 定 於 足 以 收 回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所 涉 的 全 部 成 本 。 財

政 司 司 長 在 二 零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演 辭 強 調 ， 政 府 需

要 保 障 穩 定 收 入 ， 包 括 維 持 稅 收 和 確 切 執 行 “ 用 者 自 付 ” 原

則 ， 以 確 保 公 共 財 政 的 持 續 性 ， 審 慎 理 財 。 為 免 “ 用 者 自 付 ”

收 費 項 目 變 為 補 貼 ， 政 府 會 檢 視 各 項 收 費 項 目 。 政 府 會 首 先 處

理 一 些 多 年 未 有 調 整 而 又 不 會 直 接 影 響 民 生 的 項 目 ， 以 及 一 些

收 回 成 本 率 較 低 的 項 目 。 政 府 亦 已 承 諾 不 會 作 一 次 過 大 幅 調

整 ， 以 免 影 響 民 生 。  
 
3 .  漁 護 署 已 檢 討 合 共 1 4 6 項 法 定 收 費 項 目 。 該 等 收 費 項 目 在

下 列 法 例 中 訂 明 ：  
 
法 例  收 費 類 別 的 例 子  

( a )  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 鳥 )條 例 》 (第
1 3 9 章 )下 的 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

鳥 )規 例 》 (第 1 3 9 A 章 )；  

–  將 動 物 或 禽 鳥 移 離 船

隻 或 飛 機 的 許 可 證 費

用  

( b )  第 1 3 9 章 下 的《 奶 場 規 例 》(第 1 3 9 D
章 )；  

–  奶 場 牌 照 費 用  

( c )  第 1 3 9 章 下 的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) (寄
養 所 )規 例 》 (第 1 3 9 I 章 )；  

–  寄 養 所 牌 照 費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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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第 1 3 9 章 下 的 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

禽 鳥 ) (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)規 例 》 (第
1 3 9 L 章 )；  

–  飼 養 生 畜 或 禽 鳥 的 牌

照 費 用  

( e )  《 植 物 (進 口 管 制 及 病 蟲 害 控 制 )條
例 》(第 2 0 7 章 )下 的《 植 物 (進 口 管

制 及 病 蟲 害 控 制 ) (費 用 )規 例 》 (第
2 0 7 A 章 )；  

–  檢 驗 植 物 / 花 卉 / 穀 類

顆 粒 /種 子 /木 材 等、出

勤 往 處 所 檢 驗、檢 疫 保

養 / 處 理 植 物 / 種 子 / 穎
果 /泥 土 等 費 用  

( f )  《 海 魚 養 殖 條 例 》 (第 3 5 3 章 )下 的

《 海 魚 養 殖 規 例 》 (第 3 5 3 A 章 )；  
–  海 魚 養 殖 牌 照 費 用  

( g )  《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》 (第 5 2 9 章 )下 的

《 獸 醫 註 冊 (費 用 )規 例 》 (第 5 2 9 A
章 )；  

–  註 冊 費 用，執 業 證 明 書

的 發 出 /續 期 費 用  

( h )  《 貓 狗 條 例 》 (第 1 6 7 章 )下 的 《 危

險 狗 隻 規 例 》 (第 1 6 7 D 章 )；  
–  扣 留 費 用  

( i )  《 漁 業 保 護 條 例 》 (第 1 7 1 章 )；  –  本 地 漁 船 的 註 冊 費

用 ， 證 明 書 的 發 出 / 續
期 費 用，研 究 捕 魚 許 可

證 費 用  

( j )  《 植 物 品 種 保 護 條 例 》 (第 4 9 0 章 )
下 的 《 植 物 品 種 保 護 規 例 》 ( 第
4 9 0 A 章 )； 及  

–  發 出 植 物 品 種 保 護 授

權 證 及 索 取 註 冊 紀 錄

冊 內 的 副 本 的 費 用  

( k )  《 狂 犬 病 條 例 》(第 4 2 1 章 )下 的《 狂

犬 病 規 例 》 (第 4 2 1 A 章 )。  
–  牌 照 費 用 ， 扣 留 費 用  

 
所 有 收 費 項 目 的 列 表 載 於 附 件 。  
 
4 .  在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的 1 4 6 項 法 定 收 費 項 目 中 ， 有 111 項 收

費 上 一 次 調 整 是 在 一 九 九 六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間 進 行 ， 2 9 項 在 一 九

九 四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間 新 設 立 ， 另 有 六 項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新 設 立 。  
 
5 .  主 要 持 份 者 包 括 禽 畜 飼 養 人 ／ 種 植 戶 ／ 乳 牛 飼 養 人 、 漁

民 、 動 物 擁 有 人 、 植 物 ／ 動 物 出 口 商 ／ 進 口 商 、 植 物 育 種 者 、

獸 醫 ／ 獸 醫 診 所 、 經 營 動 物 寄 養 所 的 人 士 ／ 公 司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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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 
 
6 .  漁 護 署 已 就 該 1 4 6 項 收 費 項 目 的 成 本 進 行 檢 討 ， 並 就 其 中

1 4 0 項 收 費 項 目 建 議 調 整 收 費。上 述 1 4 0 項 收 費 項 目 的 現 時 收 回

成 本 率 介 乎 約 8 . 4 %至 2 4 5 . 2 %。  
 
7 .  為 逐 步 達 至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的 目 的 和 避 免 收 費 的 升 幅 過 大 ，

我 們 在 調 整 有 關 收 費 的 建 議 中 採 取 了 以 下 原 則 1：  
 

( a )  對 現 時 收 回 成 本 率 低 於 4 0 % 的 項 目 ， 調 高 收 費 約

2 0 %；  

( b )  對 現 時 收 回 成 本 率 介 乎 4 0 %至 7 0 %的 項 目，調 高 收 費

約 1 5 %； 以 及  

( c )  對 現 時 收 回 成 本 率 高 於 7 0 %的 項 目，調 高 收 費 約 1 0 %
或 以 下 。  

 
8 .  就 法 定 收 費 項 目 ， 我 們 建 議 調 整 當 中 1 4 0 項 收 費 項 目 （ 詳

情 載 於 附 件 ），其 中 1 2 9 項 收 費 項 目 的 增 幅 介 乎 約 6 %至 2 0 %不

等，及 一 項 收 費 項 目 的 增 幅 為 4 2 9 %（ 見 下 文 第 9 段 所 述 解 釋 ）。

另 一 方 面，十 項 收 費 項 目 的 減 幅 介 乎 約 5 %至 6 0 %，餘 下 六 項 收

費 項 目 則 因 為 其 收 費 水 平 近 乎 收 回 成 本 率 ， 其 收 費 水 平 會 維 持

不 變 。 根 據 該 1 4 0 項 法 定 收 費 項 目 建 議 的 修 訂 收 費 水 平 ， 它 們

的 收 回 成 本 率 會 調 整 至 介 乎 約 1 0 %至 1 0 0 . 6 %不 等 。  
 
9 .  至 於 《 獸 醫 註 冊 (費 用 )規 例 》（ 第 5 2 9 A 章 ） 訂 明 的 一 項 收

費 項 目 （ 即 獸 醫 註 冊 費 ）， 我 們 建 議 增 加 收 費 水 平 至 4 , 1 0 0 元 ，

增 幅 為 4 2 9 %，以 一 次 過 收 回 全 部 成 本。獸 醫 註 冊 費 的 現 時 收 費

水 平 為 7 7 5 元 ，自《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》（ 第 5 2 9 章 ）於 一 九 九 七 年

制 定 以 來（ 當 時 的 收 費 水 平 設 定 為 7 2 5 元 ），有 關 收 費 只 曾 在 二

零 零 一 年 調 高 過 一 次 。 這 項 收 費 屬 一 次 過 性 質 ， 由 獸 醫 在 註 冊

時 繳 交 2。除 非 獸 醫 的 姓 名 曾 從 名 冊 內 被 刪 除 而 其 後 須 重 新 申 請

1 《獸醫註冊 (費用 )規例》（第 529A 章）訂明的一項收費項目除外。  
2 除註冊外，執業獸醫亦須取得執業證明書。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通常為一年，

其後須予續期。《獸醫註冊 (費用 )規例》（第 529A 章）亦訂明了處理執業證明書

的其他收費項目，這些收費項目會繼續維持於現有收費水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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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冊 ， 不 然 的 話 其 註 冊 身 份 基 本 上 一 直 有 效 。 如 遵 從 上 文 第 7
段 所 述 的 指 引 ， 建 議 每 年 增 加 收 費 2 0 %， 而 假 設 成 本 一 直 維 持

於 現 有 水 平 ， 我 們 將 需 九 年 時 間 才 能 達 至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。 由 於

這 項 收 費 屬 一 次 過 性 質 ， 而 建 議 收 費 水 平 仍 屬 獸 醫 等 專 業 人 士

所 能 負 擔 的 ， 我 們 認 為 藉 著 是 次 調 整 提 高 收 費 水 平 以 期 一 次 過

收 回 全 部 成 本 的 做 法 實 屬 恰 當 。  
 
1 0 .  我 們 亦 會 定 期 檢 討 這 些 收 費 項 目 的 成 本 ， 並 根 據 “ 用 者 自

付 ” 原 則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出 收 費 調 整 建 議 。  
 
提 高 效 率 措 施  
 
1 1 . 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和 簡 化 程 序 ， 以 控 制 向 市 民 提

供 這 些 服 務 所 需 的 成 本 。  
 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 
1 2 .  如 載 於 附 件 的 收 費 調 整 建 議 得 以 實 施，估 計 每 年 收 入 會 淨

增 加 約 1 5 0 萬 元 。  
 
公 眾 諮 詢  
 
1 3 .  有 關 的 持 份 者 （ 包 括 動 物 ／ 植 物 售 賣 商 、 動 物 運 送 代 理 、

奶 場 牌 照 持 有 人 、 禽 畜 飼 養 牌 照 持 有 人 、 海 魚 養 殖 業 牌 照 持 有

人 、 註 冊 獸 醫 、 本 地 漁 船 擁 有 人 、 研 究 捕 魚 許 可 證 持 有 人 、 漁

民 團 體 、 植 物 品 種 專 利 申 請 人 ／ 代 理 人 、 農 民 、 農 業 組 織 、 魚

場 擁 有 人、騎 術 學 校 等 ），已 透 過 信 件 或 在 漁 護 署 網 頁 獲 通 知 有

關 調 整 收 費 的 建 議 。  
 
1 4 .  漁 護 署 已 向 約 3  5 0 0 名 持 份 者 發 出 信 件 ， 至 今 收 到 六 個 單

位 反 饋 的 意 見。一 名 人 士 要 求 政 府 延 期 增 加 第 1 3 9 I 章 訂 明 的 寄

養 所 牌 照 收 費 ， 四 個 漁 民 團 體 反 對 與 第 3 5 3 A 章 及 ／ 或 第 1 7 1
章 有 關 的 海 漁 養 殖 業 牌 照、本 地 漁 船 登 記 及 /或 研 究 捕 魚 許 可 證

的 加 費 建 議，以 及 有 一 份 意 見 認 為 第 4 2 1 A 章 訂 明 的 狗 隻 牌 照 費

用 應 以 公 帑 資 助 。 我 們 備 悉 收 到 的 意 見 ， 也 了 解 有 些 市 民 不 會

歡 迎 加 費 。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， 大 部 分 的 收 費 項 目 上 一 次 調 整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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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二 零 零 二 年 或 之 前 進 行，而 建 議 增 加 的 水 平 也 相 對 溫 和 3。我

們 認 為 調 整 後 的 收 費 應 該 是 所 能 負 擔 的 。  
 
下 一 步 工 作  
 
1 5 .  為 落 實 該 1 4 0 項 法 定 收 費 項 目 的 收 費 調 整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修

訂 相 關 的 附 屬 法 例 。 政 府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立 法 年 度 內 把

有 關 的 立 法 修 訂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省 覽 。 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 6 .  請 委 員 就 文 件 的 收 費 調 整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 
 

3 建議增加的水平約為 6%至 20%。以實際金額計，建議增加的收費，如第 353A
章訂明的費用增幅為 0.7 元至 20 元不等，而第 171 章訂明的費用增幅則為 4 元

至 35 元不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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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法定收費項目的收費建議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(1) 《公眾衞生(動物及禽鳥) 規例》(第 139A 章) 
1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
牛隻 (以 50 隻動物為每一單位或
其部分) 

5.7.1996 1,055 112.4% 940 -115 

(-11%) 

100.1% 

2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牛隻 (以 50 隻動物為每一附加單
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394 105.3% 375 -19 

(-5%) 

100.3% 

3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綿羊、山羊及豬 (以 100 隻動物為
每一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1,055 112.4% 940 -115 

(-11%) 

100.1% 

4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綿羊、山羊及豬 (以 100 隻動物為
每一附加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394 105.3% 375 -19 

(-5%) 

100.3% 

5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馬科動物 (一隻動物) 

5.7.1996 743 71.4% 815 +72 

(+10%) 

78.3% 

6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馬科動物 (每附加一隻動物) 

5.7.1996 106 53.3% 120 +14 

(+13%) 

60.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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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7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初生家禽 (以 500 隻禽鳥為每一單
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344 94.8% 365 +21 

(+6%) 

100.6% 

8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初生家禽 (以 500 隻禽鳥為每一附
加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78 79.6% 86 +8 

(+10%) 

87.8% 

9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禽鳥(初生家禽除外)  (以 50 隻禽鳥
為每一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344 94.8% 365 +21 

(+6%) 

100.6% 

10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禽鳥(初生家禽除外)  (以 50 隻禽鳥
為每一附加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78 79.6% 86 +8 

(+10%) 

87.8% 

11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爬蟲 (作食物用的龜隻除外 )  (以
200 隻動物為每一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344 94.8% 365 +21 

(+6%) 

100.6% 

12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爬蟲 (作食物用的龜隻除外 )  (以
200 隻動物為每一附加單位或其部
分) 

5.7.1996 78 79.6% 86 +8 

(+10%) 

87.8% 

13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齧齒動物及兔屬動物 (以 50 隻動
物為每一單位或其部分)  

5.7.1996 344 94.8% 365 +21 

(+6%) 

100.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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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14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齧齒動物及兔屬動物 (以 50 隻動
物為每一附加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78 79.6% 86 +8 

(+10%) 

87.8% 

15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狗及貓 (每一隻動物) 

5.7.1996 432 91.7% 470 +38 

(+9%) 

99.8% 

16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狗及貓 (每一隻附加動物) 

5.7.1996 102 81.0% 110 +8 

(+8%) 

87.3% 

17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作食物用的龜隻 (以 200 公斤為每
一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344 94.8% 365 +21 

(+6%) 

100.6% 

18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作食物用的龜隻 (以 200 公斤為每
一附加單位或其部分) 

5.7.1996 78 79.6% 86 +8 

(+10%) 

87.8% 

19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其他沒有在以上各項中訂定的動物
(每一隻動物) 

5.7.1996 344 94.8% 365 +21 

(+6%) 

100.6% 

20  將動物或禽鳥移離船隻或飛機－ 
其他沒有在以上各項中訂定的動物
(每一隻附加動物) 

5.7.1996 78 79.6% 86 +8 

(+10%) 

87.8% 

(2) 《奶場規例》 (第 139D 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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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21  根據規例第 8(3)(a)條批給／續期牌
照。奶場牌照－最低費用 (每個牌
照) 

16.2.2001 6,880 84.9% 7,570 +690 

(+10%) 

93.4% 

22  根據規例第 8(3)(b)條批給／續期牌
照。奶場牌照(按牌照首次批給或續
期當日(視屬何情況而定)將在或正
在奶場飼養的超過 12 個月大的母
牛或水牛計算，每隻母牛或水牛收
取) 

16.2.2001 172 84.7% 190 +18 

(+10%) 

93.6% 

(3) 《公眾衞生(動物)(寄養所)規例》 (第 139I 章) 
23  寄養所牌照 (每年) 19.12.1997 3,810 82.9% 4,190 +380 

(+10%) 

91.2% 

(4) 《公眾衞生(動物及禽鳥)(禽畜飼養的發牌)規例》 (第 139L 章) 
24  飼養少於 2 000 隻禽鳥的指定鳥場 

(每個牌照) 
1.7.1994 750 13.7% 900 +150 

(+20%) 

16.4% 

25  飼養2 000至3 999隻禽鳥的指定鳥
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1,050 19.1% 1,260 +210 

(+20%) 

22.9% 

26  飼養4 000至5 999隻禽鳥的指定鳥
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1,350 24.5% 1,620 +270 

(+20%) 

29.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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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27  飼養6 000至9 999隻禽鳥的指定鳥
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1,500 27.0% 1,800 +300 

(+20%) 

32.4% 

28  飼養少於10 000至19 999隻禽鳥的
指定鳥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3,000 53.1% 3,450 +450 

(+15%) 

61.1% 

29  飼養20 000至29 999隻禽鳥的指定
鳥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3,300 57.5% 3,800 +500 

(+15%) 

66.2% 

30  飼養30 000至39 999隻禽鳥的指定
鳥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3,600 61.7% 4,140 +540 

(+15%) 

70.9% 

31  飼養40 000至49 999隻禽鳥的指定
鳥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3,900 65.8% 4,490 +590 

(+15%) 

75.7% 

32  飼養50 000至59 999隻禽鳥的指定
鳥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4,200 69.7% 4,830 +630 

(+15%) 

80.1% 

33  飼養60 000隻或以上禽鳥的指定鳥
場 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4,500 73.5% 4,950 +450 

(+10%) 

80.9% 

34  飼養少於 200 隻豬的豬場 (每個牌
照) 

1.7.1994 750 13.7% 900 +150 

(+20%) 

16.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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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35  飼養 200 至 399 隻豬的豬場 (每個
牌照) 

1.7.1994 1,050 19.1% 1,260 +210 

(+20%) 

22.9% 

36  飼養 400 至 599 隻豬的豬場 (每個
牌照) 

1.7.1994 1,350 24.5% 1,620 +270 

(+20%) 

29.4% 

37  飼養 600 至 999 隻豬的豬場 (每個
牌照) 

1.7.1994 1,500 27.0% 1,800 +300 

(+20%) 

32.4% 

38  飼養 1 000 至 1 999 隻豬的豬場  
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3,000 53.1% 3,450 +450 

(+15%) 

61.1% 

39  飼養 2 000 至 2 999 隻豬的豬場  
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3,300 57.5% 3,800 +500 

(+15%) 

66.2% 

40  飼養 3 000 至 3 999 隻豬的豬場  
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3,600 61.7% 4,140 +540 

(+15%) 

70.9% 

41  飼養 4 000 至 4 999 隻豬的豬場  
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3,900 65.8% 4,490 +590 

(+15%) 

75.7% 

42  飼養 5 000 至 5 999 隻豬的豬場  
(每個牌照) 

1.7.1994 4,200 69.7% 4,830 +630 

(+15%) 

80.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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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43  飼養 6 000 隻或以上豬的豬場 (每
個牌照) 

1.7.1994 4,500 73.5% 4,950 +450 

(+10%) 

80.9% 

44  發出牌照複本 (每份複本) 1.7.1994 125 22.6% 150 +25 

(+20%) 

27.1% 

(5) 《植物(進口管制及病蟲害控制)(費用)規例》 (第 207A 章) 
45  檢驗不超逾 5 株活生的植物 (每次

檢驗) 
16.2.2001 110 54.5% 125 +15 

(+14%) 

61.9% 

46  檢驗 5 株以上至 20 株活生的植物 
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70 60.9% 195 +25 

(+15%) 

69.9% 

47  檢驗 20 株以上至 50 株活生的植物
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210 64.6% 240 +30 

(+14%) 

73.8% 

48  檢驗超逾 50 株活生的植物－首 50
株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210 64.6% 240 +30 

(+14%) 

73.8% 

49  檢驗超逾 50 株活生的植物－每增
加 50 株或不足 50 株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43 76.8% 47 +4 

(+9%) 

83.9% 

- 7 - 



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50  檢驗不超逾 10 打切花 (每次檢驗) 16.2.2001 110 54.5% 125 +15 

(+14%) 

61.9% 

51  檢驗 10打以上至 100打切花 (每次
檢驗) 

16.2.2001 140 58.8% 160 +20 

(+14%) 

67.2% 

52  檢驗超逾 100 打切花－首 100 打 
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40 58.8% 160 +20 

(+14%) 

67.2% 

53  檢驗超逾 100 打切花－每增加 100
打或不足 100 打 (每次檢驗) 

19.12.1997 11 78.6% 12 +1 

(+9%) 

85.7% 

54  檢驗不超逾 200 株水生植物 (每次
檢驗) 

16.2.2001 120 56.9% 140 +20 

(+17%) 

66.4% 

55  檢驗 200 株以上至 2 000 株水生植
物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35 57.7% 155 +20 

(+15%) 

66.2% 

56  檢驗超逾 2 000 株水生植物－ 
首 2 000 株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35 57.7% 155 +20 

(+15%) 

66.2% 

57  檢驗超逾 2 000 株水生植物－每增
加 2 000株或不足 2 000株 (每次檢
驗) 

19.12.1997 18 78.3% 20 +2 

(+11%) 

87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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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58  檢驗不超逾 100 個繁殖用的鱗莖、
球莖、根、塊莖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10 54.5% 125 +15 

(+14%) 

61.9% 

59  檢驗 100 個以上至 1 000 個繁殖用
的鱗莖、球莖、根、塊莖 (每次檢
驗) 

16.2.2001 125 56.8% 145 +20 

(+16%) 

65.9% 

60  檢驗超逾 1 000 個繁殖用的鱗莖、
球莖、根、塊莖－首 1 000 個 (每
次檢驗) 

16.2.2001 125 56.8% 145 +20 

(+16%) 

65.9% 

61  檢驗超逾 1 000 個繁殖用的鱗莖、
球莖、根、塊莖－每增加 1 000 個
或不足 1 000 個 (每次檢驗) 

19.12.1997 18 78.3% 20 +2 

(+11%) 

87.0% 

62  檢驗不超逾 50 公斤的新鮮植物產
品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00 53.2% 115 +15 

(+15%) 

61.2% 

63  檢驗50公斤以上至200公斤的新鮮
植物產品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55 60.5% 180 +25 

(+16%) 

70.3% 

64  檢驗 200 公斤以上至 500 公斤的新
鮮植物產品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210 64.6% 240 +30 

(+14%) 

73.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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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65  檢驗 500 公斤以上至 1 000 公斤的
新鮮植物產品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265 67.3% 305 +40 

(+15%) 

77.4% 

66  檢驗超逾 1 000 公斤的新鮮植物產
品－首 1 000 公斤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265 67.3% 305 +40 

(+15%) 

77.4% 

67  檢驗超逾 1 000 公斤的新鮮植物產
品－ 每增加 1 000 公斤或不足 
1 000 公斤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55 79.7% 60 +5 

(+9%) 

87.0% 

68  檢驗不超逾 50 公斤的乾製植物產
品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00 53.2% 115 +15 

(+15%) 

61.2% 

69  檢驗50公斤以上至500公斤的乾製
植物產品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20 56.9% 140 +20 

(+17%) 

66.4% 

70  檢驗 500 公斤以上至 1 000 公斤的
乾製植物產品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55 60.5% 180 +25 

(+16%) 

70.3% 

71  檢驗超逾 1 000 公斤的乾製植物產
品－首 1 000 公斤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55 60.5% 180 +25 

(+16%) 

70.3% 

72  檢驗超逾 1 000 公斤的乾製植物產
品－每增加 1 000公斤或不足 1 000
公斤 (每次檢驗) 

19.12.1997 18 78.3% 20 +2 

(+11%) 

87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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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73  檢驗不超逾 500 公斤的穀類顆粒及
豆類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00 53.2% 115 +15 

(+15%) 

61.2% 

74  檢驗 500 公斤以上至 1 000 公斤的
穀類顆粒及豆類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35 57.7% 155 +20 

(+15%) 

66.2% 

75  檢驗1 000公斤以上至2 000公斤的
穀類顆粒及豆類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55 60.5% 180 +25 

(+16%) 

70.3% 

76  檢驗超逾 2 000 公斤的穀類顆粒及
豆類－首 2 000 公斤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55 60.5% 180 +25 

(+16%) 

70.3% 

77  檢驗超逾 2 000 公斤的穀類顆粒及
豆類－每增加 2 000 公斤或不足
2 000 公斤 (每次檢驗) 

19.12.1997 18 78.3% 20 +2 

(+11%) 

87.0% 

78  檢驗不超逾 10 公斤的種子 (每次
檢驗) 

16.2.2001 100 53.2% 115 +15 

(+15%) 

61.2% 

79  檢驗 10 公斤以上至 50 公斤的種子
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35 57.7% 155 +20 

(+15%) 

66.2% 

80  檢驗50公斤以上至200公斤的種子
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55 60.5% 180 +25 

(+16%) 

70.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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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81  檢驗超逾 200 公斤的種子－首 200
公斤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55 60.5% 180 +25 

(+16%) 

70.3% 

82  檢驗超逾 200 公斤的種子－每增加
200 公斤或不足 200 公斤 (每次檢
驗) 

19.12.1997 18 78.3% 20 +2 

(+11%) 

87.0% 

83  檢驗不超逾一立方米的木材 (每次
檢驗) 

16.2.2001 100 53.2% 115 +15 

(+15%) 

61.2% 

84  檢驗一立方米以上至 50 立方米的
木材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20 56.9% 140 +20 

(+17%) 

66.4% 

85  檢驗50立方米以上至100立方米的
木材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35 57.7% 155 +20 

(+15%) 

66.2% 

86  檢驗超逾 100 立方米的木材－首
100 立方米 (每次檢驗) 

16.2.2001 135 57.7% 155 +20 

(+15%) 

66.2% 

87  檢驗超逾 100 立方米的木材－每增
加 10 立方米或不足 10 立方米 (每
次檢驗) 

19.12.1997 18 78.3% 20 +2 

(+11%) 

87.0% 

88  出勤往申請人的處所檢驗植物的費
用 (每株植物) 

16.2.2001 115 60.5% 130 +15 

(+13%) 

68.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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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89  檢驗單一批托運貨物的最高收費 19.12.1997 1,544 72.9% 1,700 +156 

(+10%) 

80.2% 

90  檢疫保養佔用面積不超逾 0.5 平方
米為期不超逾三個月的植物 

16.2.2001 47 12.7% 56 +9 

(+19%) 

15.1% 

91  檢疫保養佔用面積超逾 0.5 平方米
為期不超逾三個月的植物－首 0.5
平方米的面積 

16.2.2001 47 12.7% 56 +9 

(+19%) 

15.1% 

92  檢疫保養佔用面積超過 0.5 平方米
為期不超逾三個月的植物－每增加
0.5平方米或不足 0.5平方米的面積 

16.2.2001 47 14.7% 56 +9 

(+19%) 

17.5% 

93  檢疫保養佔用面積為期超逾三個月
的植物─首三個月 (佔用每 0.5 平
方米或少於 0.5 平方米的面積) 

16.2.2001 47 14.7% 56 +9 

(+19%) 

17.5% 

94  檢疫保養佔用面積為期超逾三個月
的植物─為期每多三個月或不足三
個月 (佔用每 0.5 平方米或少於 0.5
平方米的面積) 

16.2.2001 27 8.4% 32 +5 

(+19%) 

10.0% 

95  處理不超過 1 000 個鱗莖、球莖、
根及塊莖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80 69.6% 92 +12 

(+15%) 

80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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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96  處理超過 1 000 個鱗莖、球莖、根
及塊莖－首 1 000 個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80 69.6% 92 +12 

(+15%) 

80.0% 

97  處理超過 1 000 個鱗莖、球莖、根
及塊莖－每增加 1 000 個或不足 
1 000 個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60 52.2% 69 +9 

(+15%) 

60.0% 

98  處理不超過 20 件有葉的物料 (每
次處理) 

16.2.2001 70 60.9% 81 +11 

(+16%) 

70.4% 

99  處理超過 20 件有葉的物料－首 20
件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70 60.9% 81 +11 

(+16%) 

70.4% 

100  處理超過 20 件有葉的物料－每增
加 20 件或不足 20 件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47 40.9% 54 +7 

(+15%) 

47.0% 

101  處理不超逾 100 公斤的種子、穎果
及豆類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70 60.9% 81 +11 

(+16%) 

70.4% 

102  處理超逾 100 公斤的種子、穎果及
豆類－首 100 公斤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70 60.9% 81 +11 

(+16%) 

70.4% 

103  處理超逾 100 公斤的種子、穎果及
豆類－每增加 100 公斤或不足 100
公斤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47 40.9% 54 +7 

(+15%) 

47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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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104  處理不超逾 40 公斤的泥土 (每次
處理) 

16.2.2001 35 29.7% 42 +7 

(+20%) 

35.6% 

105  處理超逾 40 公斤的泥土－首 40 公
斤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35 29.7% 42 +7 

(+20%) 

35.6% 

106  處理超逾 40 公斤的泥土－每增加
40 公斤或不足 40 公斤 (每次處理) 

16.2.2001 27 22.9% 32 +5 

(+19%) 

27.1% 

(6) 《海漁養殖規例》 (第 353A 章) 
107  海漁養殖業牌照的批出或續期  

(每年每平方米用地) 
19.12.1997 7.8 83.9% 8.5 +0.7 

(+9%) 

91.4% 

108  轉讓海漁養殖業牌照 (每宗申請) 7.6.2002 180 75.3% 200 +20 

(+11%) 

83.7% 

(7) 《獸醫註冊(費用)規例》 (第 529A 章) 
109  根據《獸醫註冊條例》(第 529 章)

第 10(1)條申請註冊 
16.2.2001 775 18.9% 4,100 +3,325 

(+429%) 

100.1% 

110  申請根據《獸醫註冊條例》(第 529
章)第 12(1)條發出一份執業證明書 

16.2.2001 625 98.3% 625 0 

(0%) 

98.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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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111  根據《獸醫註冊條例》(第 529 章)
第 12(4)條申請將一份執業證明書
續期 

16.2.2001 625 98.3% 625 0 

(0%) 

98.3% 

112  根據《獸醫註冊條例》(第 529 章)
第 12(7)條將一份執業證明書續期
期限延長 

16.2.2001 625 98.3% 625 0 

(0%) 

98.3% 

113  根據《獸醫註冊條例》(第 529 章)
第 14 條發出一份註冊證明書 

16.2.2001 330 100.9% 330 0 

(0%) 

100.9% 

(8) 《危險狗隻規例》 (第 167D 章) 
114  扣留危險狗隻的每日費用 (不足一

日亦作一日計算) 
16.2.2001 90 128.6% 70 -20 

(-22%) 

100.0% 

(9) 《漁業保護條例》 (第 171 章) 
115  根據第 14、19 或 21 條申請登記本

地漁船 
15.6.2012 195 88.6% 215 +20 

(+10%) 

97.7% 

116  根據第 20 或 30 條申請發出登記證
明書 

15.6.2012 165 85.1% 180 +15 

(+9%) 

92.8% 

117  根據第 17 條申請更改某項登記條
件 

15.6.2012 120 89.6% 130 +10 

(+8%) 

97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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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118  根據第 25 條申請發出研究捕魚許
可證或將有關的許可證續期 

15.6.2012 365 84.3% 400 +35 

(+10%) 

92.4% 

119  根據第 13(5)條索取一艘已登記船
隻在登記冊上的記項的複本 

15.6.2012 37 88.1% 41 +4 

(+11%) 

97.6% 

120  根據第 32 條申請發出登記證明書
或研究捕魚許可證的複本 

15.6.2012 81 89.0% 89 +8 

(+10%) 

97.8% 

(10) 《植物品種保護規例》 (第 490A 章) 
121  《植物品種保護條例》(第 490 章)

第 13(1)條所述發出植物品種權利
的授權證的申請費用 

24.10.1997 3,960 97.8% 3,960 

 

+0 

(0%) 

97.8% 

122  《植物品種保護條例》(第 490 章)
第 18(2)(c)條所述發出授權證的費
用 (每宗授權) 

24.10.1997 260 72.0% 285 

 

+25 

(+10%) 

78.9% 

123  根據《植物品種保護條例》(第 490
章)第 29(1)條要求處長考慮有關品
種是否有合理數量的且具合理品質
的生殖材料供公眾人士以合理的價
格購買 (每項要求) 

24.10.1997 2,270 69.5% 2,610 +340 

(+15%) 

80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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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124  根據《植物品種保護條例》(第 490
章)第 31(1)條所述申請把授權證的
範圍擴及基本上屬衍生的品種的申
請費用 

24.10.1997 3,960 97.8% 3,960 

 

+0 

(0%) 

97.8% 

125  索取註冊紀錄冊內某記項的未經核
證副本或摘錄 (每份副本或摘錄) 

24.10.1997 18 78.3% 20 +2 

(+11%) 

87.0% 

126  索取註冊紀錄冊內某記項的核證副
本或摘錄 (每份副本或摘錄) 

24.10.1997 165 69.6% 190 +25 

(+15%) 

80.2% 

127  《植物品種保護條例》(第 490 章)
第 18(9)(a)及第 24(2)(g)條所述須就
某品種繳付授權證的年費 (每年) 

24.10.1997 1,470 70.2% 1,620 +150 

(+10%) 

77.3% 

(11) 《狂犬病規例》 (第 421A 章) 
128  經營檢疫中心牌照 (每個牌照) 

 

13.6.1997 3,510 76.4% 3,860 +350 

(+10%) 

84.0% 

129  經營觀察中心牌照 (每個牌照) 13.6.1997 3,510 76.4% 3,860 +350 

(+10%) 

84.0% 

130  經營檢疫暨觀察中心牌照 (每個牌
照) 

13.6.1997 7,020 76.4% 7,720 +700 

(+10%) 

84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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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 

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131  入口許可證延期或更改 (每個許可
證) 

16.2.2001 125 74.4% 140 +15 

(+12%) 

83.3% 

132  牌照、證書或許可證複本 (每個許
可證) 

16.2.2001 82 63.1% 94 +12 

(+15%) 

72.3% 

133  扣留於檢疫中心的狗隻的每日費用 
(不足一日亦作一日計算) 

16.2.2001 90 128.6% 70 -20 

(-22%) 

100.0% 

134  扣留於檢疫中心的貓隻的每日費用 
(不足一日亦作一日計算) 

16.2.2001 46 93.1% 49 +3 

(+7%) 

99.2% 

135  扣留馬屬動物的每日費用 (不足一
日亦作一日計算) 

13.6.1997 385 245.2% 155 -230 

(-60%) 

98.7% 

136  扣留於檢疫中心的齧齒動物及兔屬
動物的每日費用 (不足一日亦作一
日計算) 

16.2.2001 46 93.1% 49 +3 

(+7%) 

99.2% 

137  扣留體重在 1 公斤以下的其他動物
的每日費用 (不足一日亦作一日計
算) 

16.2.2001 46 93.1% 49 +3 

(+7%) 

99.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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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138  扣留體重在 20 公斤以下的其他動
物的每日費用 (不足一日亦作一日
計算) 

13.6.1997 385 245.2% 155 -230 

(-60%) 

98.7% 

139  扣留體重在 50 公斤以下的其他動
物的每日費用 (不足一日亦作一日
計算) 

13.6.1997 385 245.2% 155 -230 

(-60%) 

98.7% 

140  扣留體重在 50 公斤及以上的其他
動物的每日費用 (不足一日亦作一
日計算) 

13.6.1997 385 245.2% 155 -230 

(-60%) 

98.7% 

141  扣留於觀察中心的狗隻的每日費用 
(不足一日亦作一日計算) 

16.2.2001 94 45.0% 110 +16 

(+17%) 

52.6% 

142  扣留於觀察中心的貓隻的每日費用 
(不足一日亦作一日計算) 

16.2.2001 77 52.7% 89 +12 

(+16%) 

61.0% 

143  扣留於觀察中心的其他動物－貓狗
以外的其他動物的每日費用 (不足
一日亦作一日計算) 

16.2.2001 77 52.7% 89 +12 

(+16%) 

61.0% 

144  根據《狂犬病條例》(第 421 章)第 7
條(第 7(1)(d)(iv)條除外)扣留的第 II
部動物的每日扣留費用 

16.2.2001 40 51.3% 46 +6 

(+15%) 

59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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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 
收費說明 上一次調整／

新設立日期 
現時收費
水平 
(元) 

按2015-16年
度價格水平
計算的現時
收回成本率 

建議收費
水平 
(元) 

建議調整金額
(元)及百分比 

調整收費後的
收回成本率 

145  由屬公職人員並根據《狂犬病條例》
(第 421 章)第 5 條獲授權的人施種
疫苗的狗隻牌照 (每個牌照) 

16.2.2001 80 55.2% 92 +12 

(+15%) 

63.4% 

146  由不屬公職人員並根據《狂犬病條
例》(第 421 章)第 5 條獲授權的人
施種疫苗的狗隻牌照 (每個牌照) 

16.2.2001 46 68.7% 53 +7 

(+15%) 

79.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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